重庆文理学院
校内特聘教授聘期考核说明
2017年4月26日，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了特聘教授聘期内的科研成果奖励相关事宜，形成如下决定：
1. 特聘教授主持获得重特大科研项目立项奖的奖励，学校减发奖励总额的50%，其余部分由团队成员协议分配。未足额减发奖励的，不计为特聘教授聘期业绩。特聘教授主持获得重特大科研项目立项奖的奖励总额达到50万元及以上的，学校另行审议。

2. 特聘教授团队获得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和科研成果获奖等科研奖励，且特聘教授在团队成员中排名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，分别减发奖励总额的25%、15%、10%，其余部分由团队成员协议分配。未足额减发奖励的，不计为特聘教授聘期业绩。

3. 特聘教授作为通讯作者参与本科生（研究生）发表的学术论文，特聘教授按第一作者对待。  
4. 非本人第一作者的成果和非本人直接指导的学生的成果，请勿在聘期考核表中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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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1. 本表由本人填写，并提供相应的支撑材料，二级单位审核；2.“协议任务和目标”栏中内容要与协议中内容相符；3.“主要成果和业绩”栏中内容要与“协议任务和目标”的要求对应，以反映目标完成情况；4.“单位考核意见”栏中要简要说明被考核人员的工作经历、聘期任务完成情况及效果；5. 本表一式两份，工作单位、学校各一份。
